
臺北市政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

100人(含)以上室內大型活動辦理審核流程(局處版) 

       

 

1.檢附資料：檢核表、應變計畫 

2.檢核表需由首長核章 

主辦單位於活動 1個月前檢附相關資

料向觀傳局申請 

通過 

活動如期舉辦 

觀傳局於 1週

內會同衛生局

審核完成回復

結果 

 

不通過 

活動取消或延

期 

109.3.27 版 


